
附件1
北京市大兴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流程规范
为切实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，确保补贴程序公开、透明，补贴资金按时发放到位，按照“补贴对象自愿申请、公示确认、镇政府审核、区政府批准、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发放”的流程，发放补贴资金。

一、补贴对象自愿申请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采取自愿申请的方式。补贴对象在北京市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的“种植业综合管理系统”上进行申报，所在村村委会或镇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后，导出并打印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申请表》，一式三份。经本人签字确认，报送村委会（镇政府部门）两份，本人留存一份。 
二、公示确认

村委会（股份经济合作社等）或镇政府相关部门确认填报信息真实有效，张榜公布补贴申请者姓名、补贴面积、补贴金额等，公示期为7天，公示内容须留档（复印件或影像资料）。出现争议的，由村委会（股份经济合作社等）或镇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协调解决。公示结束村委会（股份经济合作社等）或镇政府相关部门确认无异议后，导出并打印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村级汇总确认表》，一式三份，村委会（股份经济合作社等）或镇政府相关部门存档一份，上报所在镇政府两份。同时上报所在镇政府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申请表》和公示留档资料各一套。

三、镇政府审核把关
镇政府负责审核把关工作。镇农业部门逐村审核把关，确认申报资料无问题后，导出并打印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镇（乡）级汇总审核表》及《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情况说明》，一式四份，报区农业服务中心三份，镇农业部门存档一份。同时，上报区农业服务中心审核数据及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村级汇总确认表》一套。

四、区政府批准

区农业服务中心逐镇核实申报资料完整后，将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镇（乡）级汇总审核表》盖章，报区农业农村局两份，区农业服务中心存档一份。区农业农村局将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区级认可汇总表》报区政府批准；区政府批复同意后，由区农业农村局将批复的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区级认可汇总表》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。

五、补贴资金发放

根据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，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局转移支付下达各涉农区财政局（单位）。按照本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要求，补贴资金发放环节统一整合至“北京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‘一卡通’发放监管服务平台”。在平台上完成区级农业农村部门数据录入审核、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复核、区级农业农村部门资金确认等流程，代发金融机构在收到确认数据后，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补贴对象指定的银行账户中。
    六、办理时限
    办理时限总体控制在40个工作日内， 其中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办理时限为25个工作日，区级财政部门办理时限为15个工作日。
七、到人或到户

到人到户，包括种地农民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集体经济组织等经营主体。
    八、发放频次
    每年一次。
    九、咨询科室
    北京市大兴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管理科。
    十、 咨询电话
    010-81298542





